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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303民初5090号
陈千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千书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0303民初
50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18年3月14日9:1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105号

徐同克：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徐同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6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77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的申请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
（2017）浙0304破申1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市瓯海娄桥裘皮服装鞋厂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
温州市瓯海娄桥裘皮服装鞋厂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
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
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瓯
海娄桥裘皮服装鞋厂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
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瓯海娄桥裘皮服装鞋厂无财产
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裁定宣告温州市瓯海娄桥裘
皮服装鞋厂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瓯海娄桥裘皮服装鞋
厂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69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孙世富的申请于2017年10月17

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市丰旗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市丰旗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
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
产，债务人温州市丰旗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没有财
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丰旗工
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
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30
日裁定宣告温州市丰旗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温州市丰旗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671号

陈淳龙：本院受理原告吴益凡与被告宏光建设有
限公司、陈淳龙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305民初6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76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市康佳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佳宝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康佳
宝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支行的同
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20日裁定受
理康佳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29日
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康佳宝公司管理人。康
佳宝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道680-684
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曹晓捷（15967728180）、
联系人：赵劼（1350657988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康佳宝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2月5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康佳宝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259号

刘忠江、叶晓尽：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虹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刘忠
江、叶晓尽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3月8日10时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323号

李仁义、高乐丹、陈国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仁义、高乐丹、
陈国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
初23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7649号

叶炜林：原告何新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3000元，并
支付自起诉日至判决生效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9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430号

湖州旺翔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78442355-3） 、俞 林 根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511196010110335）、陈国强（公民身份号码
330502196910252017）：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乌镇
包装品厂诉被告湖州旺翔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俞林
根、倪明方、陈国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法院判令：一、被告
立即支付货款258031.1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金本、沈掌林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414号

徐坤堂：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经典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341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380号

蒋国权：本院受理原告朱振松诉被告蒋国权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43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20号

顾宪道：本院受理原告高水凤诉你买卖合同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41号

徐宏涛候英杰：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林根与被告徐
宏涛 候英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238号

董祥荣：本院受理原告肖凤华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423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878号

张锦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金涛与被告张锦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205号

曹郁良：本院受理原告湖州飞英沈氏安全网厂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520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853号

程超：本院受理原告彭建英与被告罗小林、杨福
亮、程超、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接、邮寄
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915号

田良华：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燕侨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湖州分公司与被告田良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91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641号

方甫明：本院受理原告何贵华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364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方甫明偿还原告
何贵华借款19万元及自2016年9月4日起按月息二
分计付逾期违约金至款清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日
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方甫明赔偿原告何贵华诉
讼代理费支出损失118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
日内付清。三、被告方甫明不履行上述债务的，原告
何贵华有权就其享有抵押权的浙EEY639奥迪车辆
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
讼费5420元，由被告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交纳。 安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偿债责任方。
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或其承继人等偿债责任
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1月9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欧亚柴油喷射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33010120150010210、33010120150011398、33010120150016704、
33010120150030385、33010120150033576、33010120150033881

未偿本金

8,088,528.46

8,088,528.46

未偿利息

1,595,022.68

1,595,022.68

本息合计

9，683，551.14

9，683，551.14

担保合同

33100620150009577、
33100520150011947、OY201501300001

担保情况

1、温州凯星油泵油嘴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乐清市淡溪镇东高桥村（临近淡溪第一工业
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2、浙江欧亚柴油喷射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
3、乐清市科达通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4钱文一、陈曼青、上海飞力油泵油嘴有
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三户债权所列明的为截

止至2015年1月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
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义乌市万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

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义乌字第3866号

2013年义乌字第3869号

2014年义乌字第1622号

2014年义乌字第3126号

2014年义乌字第3169号

2014年义乌字第3728号

2014年义乌字第3745号

2014年义乌字第4212号

2014年义乌字第4219号

2014年义乌字第1425号

2014年义乌字第1132号

2014年义乌字第1353号

借款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国内订单融资协议》

《国内订单融资协议》

《国内订单融资协议》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14999995.16

12000000

10000000

100000

15000000

5500000

11000000

12900000

8300000

29150000

8195523.68

18520000

欠息

275173.69

219026.26

132538.74

1325.39

216961.83

71122.12

154666.68

136588.28

95550.87

871055.27

251254.58

561095.86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亿利来针织
有限公司、虞卫东、王雪萍、虞修善、虞文珠、虞晓军、陈一平

抵押人：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保证人：张锦福、傅金秀

抵押人：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赫赫饰品有限
公司、童永法、方香、张锦福、傅金秀、童昌茂、刘惠英、童冬梅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3年证字第036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039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2年证字第1058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10722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2013年证字第1065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10682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2013年证字第1065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10683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2012年押字第16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4年证字第1057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押字第057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3年证字第1083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015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1056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
年证字第105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证字第105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押字第058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
对义乌市韩美制笔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截止2017年10月31日，该资产包债
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
本息余额）为2201.08万元。债务人位于义
乌市，该债权由宗军民等提供保证担保，以
义乌市福田街道荷叶塘物华路22号的工业
土地及厂房设置抵押担保。该资产包的交
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和资信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11月30日，该
债权总额为 1783.34 万元。（具体本金利息
数据仅是转让方内部会计系统所记录的数
据，可能与实际金额有差异，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
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该笔债权担保
措施为：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
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陈正良、曹正林提供
连带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
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分公司联系。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 ：朱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0571-88974015

邮件地址zhubo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